
城巴剷行人路3死 司機囚30個月

尹兆堅林卓廷被落案起訴
涉妨礙立會人員執行職務 昨赴警總堅稱不會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今年6月在立法會審議高鐵「一地兩檢」

期間，涉嫌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及林卓

廷，昨晨到灣仔警察總部接受預約拘捕並被落案起訴。兩人暫准自簽

1,000元保釋，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兩人確認已收到控方相關文

件，包括立法會職員和警方人員搜證的供詞，不過就聲稱不會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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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跨境車「釣泥鯭」？
運署：無接投訴

■■民主黨尹兆堅及林卓廷被預約拘民主黨尹兆堅及林卓廷被預約拘
捕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攝

據悉，林卓廷及尹兆堅被控《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19B，妨礙立法

會人員執行職務，尹另被加控普通襲擊罪。

稱聽取法律意見再決定行動
警方在昨日預約拘捕兩人期間，分別進行
警誡、拘捕、搜身、打指模、影相、提供控
罪書及進行保釋等程序。
林卓廷其後稱，已收到控方相關文件，包
括立法會職員和警方人員搜證的供詞，會作
研究及聽取法律意見後，再決定下一步行
動，但兩人堅持不會認罪。
林卓廷稱，按他一般理解，控罪是指他被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勒令離開會議廳時，兩人
未有即時按指示離開，立法會人員要強行將
他們帶離現場，而這已觸犯《立法會（權力
及特權）條例》第十九（b）的妨礙立法會

人員執行職務罪。
尹兆堅則稱，警方會面時無提及有關他被

加控普通襲擊罪的具體詳情，僅稱他襲擊一
名保安員及向他提供相關光碟和口供，他已
將資料副本交予律師研究。

衝上主席台發難引發混亂
今年6月13日，運輸房屋局局長陳帆在立
法會發言時，反對派議員在座位站立叫囂，
陳帆則繼續發言。其中，林卓廷高叫口號，
行為極不檢點，被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逐出會
議廳。
尹兆堅衝上主席台發難同樣被逐出，由保

安員抬離議事廳引發混亂，並導致兩名保安
員受傷，其中一人肋骨感痛楚需送院治理、
另一人則擦傷及撞傷。立法會秘書處就事件
報警。

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十
九（b）條，任何人襲擊、干預、騷擾、抗
拒或妨礙任何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
即屬犯罪。
第十九條列出多項被禁止的干預議員、立

法會人員或證人行為，包括襲擊、妨礙或騷
擾任何前往或離開會議廳範圍，或在會議廳
範圍內的任何議員，或藉武力或恐嚇嘗試強

迫任何議員宣佈贊成或反對立法會或任何
委員會的待決動議或事項。
就任何證人即將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

席前提出的任何證據而干擾、阻止、威
脅、騷擾或以任何方式不當地影響該證人
等。
違反第十九條者，可處罰款10,000元及

監禁12個月。

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 任何人因普通
襲擊而被定罪，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
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1年。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
行，判處監禁1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
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立法
會主席即可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網民製圖恥笑林卓廷言論自打嘴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9月
長沙灣道發生的城巴剷上行人路釀3死
30傷嚴重事故，涉事44歲男車長方烱華
早前承認一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及
一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罪，法官昨日於區域法院判被告入獄30
個月及停牌5年，另外被告亦須自費參
加駕駛改進課程。
辯方於庭上求情指，被告事發時並無
衝燈及超速，強調被告僅是一剎間判斷
錯誤導致事故發生。
辯方起初坦言案件在法律上未達致危
險駕駛的門檻，但其後稱即使案件是危
險駕駛亦只屬同類中危險情度最低，而
且被告於案中堅持認罪，可見被告有悔
意。
辯方又指，被告與太太育有一名13歲
女兒，事件已令他陷入財政困難，被告
事後亦要承受生理和心理創傷，希望法
官可輕判被告。
法官姚勳智表示，被告案發時以時速
40多公里行車，但當時交通燈已由綠燈

轉為黃燈，而且有的士停在前方，但被
告只是輕踏煞車掣，姚官續指根據專家
報告指出，被告若當時更大力踏煞車掣
可避免事故發生，因此認為被告並非瞬
間疏忽而是無專注前方。
姚官指案件不涉及超速等危險駕駛嚴

重情況，故以3年半作為量刑起點，但
考慮到被告是因不同法律意見所以才於
排期審訊前認罪，故仍然會扣減被告四
分一刑期，加上被告無刑事記錄，最後
判被告監禁30個月、停牌5年及於停牌
期屆滿前3個月自發完成駕駛改進課
程。

死傷者家屬不滿判刑過輕
有多名死傷者家屬昨日亦有到區域法

院旁聽，她們聞判後均不滿法官判刑過
輕，認為刑罰對死傷者不公平，直指
「真係無天理」。
另外有死者家屬聞判後悲傷不已說：

「諗都諗唔到判咁輕，係 3 條人命
呀。」

被告方烱華（44歲），控罪指他在去
年9月22日於長沙灣道與欽州街交界駕
駛路線E21A巴士時，剷上行人路導致3
名巴士乘客及行人死亡，另有7人嚴重
受傷。

被告過往沒有刑事記錄，但有3次不
小心駕駛案底，分別發生於2009年7月
27日、2012年10月31日及2013年2月
7日，分別被判罰款800元、900元及
1,100元。

■去年長沙灣道發生的城巴剷上行人路釀3死30傷嚴重事故。 資料圖片

前年農曆年初
二 發 生 的 「 旺
暴」案，「本土
民主前線」前發

言人梁天琦、以及李諾文、林傲軒和「美
國隊長」容偉業共4人，被控參與暴動、
參與非法集結等7宗罪，案件昨天續在高
等法院審理。
控方傳召食環署助理小販管理主任陳卓

彬作供時表示，前年2月8日晚8時許，接
獲上司指示穿便服到旺角一帶巡邏，當時
朗豪坊一帶未有小販於街上擺賣，但至晚
上約9時15分，他看見約5名穿着「本土
民主前線」藍色上衣及戴上口罩的男子進
出有小販擺賣的後巷，其後再帶其他人進
入後巷不久，便見到有熟食小販推着車出
砵蘭街。
小販管理主任劉康盈作供指，他於2月8
日下午3時起聯同約5名隊員到旺角砵蘭
街一帶巡邏。劉指當日傍晚6時許，有一
名男子走近其身邊稱「晚上會有數百人
來，看你人多還是我人多」，其間對方更
用手機拍攝他。
劉續指，當晚約9時與隊員在港鐵站奶

路臣街出口站崗，其後收到上司指示要到莎莎化
妝品店外協助同事。他到達後見到有同事被人圍
着，現場亦有十多人用粗口指罵，當中有約5人身
穿藍色上衣，上衣胸口位置有中文字，該5人均戴
上口罩。劉曾嘗試叫對方冷靜，但對方未有理會
及大聲要求他們離開。
劉康盈指，其後他與對方發生衝突時，感到有
人壓着他身體企圖搶去他的帽，當時更感到有人
手腳並用襲擊他的身體約十多下，他曾以手阻
擋，因此令他的其中一隻手指受傷，其後由數名
穿便服人士協助他離開，他與其他隊員會合後向
上司報告手指受傷，上司報警及召救護車將他送
院治理。
辯方盤問劉康盈指，劉聲稱其左手手指受傷，

但根據控方在庭上播放的片段，當時劉使用左手
拿着對講機，質疑劉事實上並無大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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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運輸署
昨日宣佈，由於內地有關政府部門在
2019年春節假期期間會暫停辦公，為
確保申請人有足夠時間完成申請程序
及辦理相關手續，運輸署的「過境私
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預留服務會作
出相應調整，讓合資格的車主提早預
留配額。
運輸署提醒申請人，如同一貫的申

請程序，申請人在配額申請獲得批准
後，他們仍須在香港到內地機關委託
的機構辦理內地所要求的手續，方可
成行。
另外，對於有報道指持有港珠澳大

橋出租汽車許可證的個別公司，涉以
「釣泥鯭」方式按人頭收費接載散客。
運輸署回覆傳媒時表示，截至上月30
日共發出99張使用港珠澳大橋的出租
汽車許可證，該署至今並無接獲有關大
橋跨境出租汽車按人頭收費的投訴，如
發現有違規經營未獲批准服務的情況，
將轉介執法部門跟進。
運輸署表示，根據出租汽車許可證

的發證條件，持證人不得同時向多於一
位租用人收取費用，任何人違反許可證
的任何條件，即屬犯罪，可被判罰款
1,000元及監禁6個月，出租汽車許可
證亦可能被取消。

上周四(6日)香港仔瀑布灣海面揭發的弒父
尼龍袋藏屍謀殺案，涉案26歲逆子被控一項
謀殺罪，昨日被押往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被告
暫時毋須答辯，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請，將案件
押後至明年3月11日再訊，以等待警方進一步
調查。
被告黎謹友，26歲，任職保險經紀，控罪

指他涉嫌於本月4日在屯門寶田邨8座一單位
謀殺父親黎金福。 被告昨日上庭提堂時顯得

略為緊張，被告不時亦低頭及數次望向公眾席。被
告在聽取控罪後表示明白。
庭上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審訊以等候警方進一

步調查，裁判官批准，將案件押後至明年3月11日
再訊，其間被告不准保釋，須要還柙。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葛婷 ) 今年5
月上水名都一名六旬女住客被升降機
門夾腳拖進機槽，終直墮槽底傷重不
治事故。機電工程署經深入調查及徵
詢律政司後，早前決定檢控負責有關
升降機維修保養的註冊承辦商耀天工
程有限公司、公司總經理及一名保養
部經理，未有履行《升降機及自動梯
條例》相關法定職責，案件昨在粉嶺
裁判法院審理。
3名被告，依次為耀天工程有限公
司、公司總經理劉慶秋和保養部經理吳
茂盛，未有履行《升降機及自動梯條
例》相關法定職責，合共被控5項傳票
控罪。
耀天工程有限公司涉嫌違反《升降

機及自動梯條例》，即沒有確保升降機
工程妥善進行，及沒有就升降機工程分
包一事於工程展開的7天前，以指明表
格將該分包工程一事通知機電工程署署
長；劉慶秋涉嫌在同意、縱容、疏忽或
不作為下，沒有確保升降機工程妥善進
行，劉同被控沒有就升降機工程分包一
事於工程展開的7天前，以指明表格將
該分包工程一事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
吳茂盛被控疏忽、沒有確保升降機工程
妥善進行。
辯方指，被告需要和控方代表商討

控罪內容，以及向被告提供法律意見，
因此申請暫時毋須答辯。
裁判官批准將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22

日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蕭景源 )大埔發生罕見貨
車尾板夾頭工業意外。一名貨車司機昨晨疑於貨車
尾卸貨後操控尾板關上期間，不慎頭部被夾在尾板
與貨車之間重傷昏迷，由同事發現救出報警，傷者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貨車男司機姓鄧，70歲。頭部重傷昏迷，送院
經搶救，情况嚴重。
據悉，鄧在一間清潔公司任職貨車司機，昨晨他

駕駛中型密斗貨車載同兩名同事到大埔一垃圾站卸
貨後，疑鄧到車尾操控尾板收起期間發生意外。
現場為大埔錦山路錦石新村對開垃圾站。消息

稱，事發昨晨11時許，當時鄧與同事在垃圾站卸
貨後，同事先返回車內休息及等候，鄧則到貨車尾
位置操控電動尾板關上，其間疑不慎頭部遭夾在尾
板與貨車之間重傷昏迷，由車上同事發現放頭尾板
為鄧脫困及報警，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事後警
員到場調查，初步無可疑，列作工業意外處理。
據業界人士表示，雖然貨車尾板操作簡單，但操

控時必須注意安全，要確保頭部或身體離開尾板，
切勿探頭查看貨斗內情况，促當局設立牌照制度，
要求操作員接受基本訓練。
2013年勞工處推出《預防被貨車尾板夾傷的危
害安全指引》，要求業界安裝6項安全裝置，包括
雙手控制裝置、視聽訊號、上鎖裝置、腳部防護裝
置、均速緩慢開合尾板系統及觸覺式裝置，以增加
安全。

逆子涉弒父棄屍 明年再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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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暴示威者當日在馬路上放置雜物阻
路。 資料圖片

名都奪命事件 承辦商被控

司機卸貨遭車尾板夾頭重傷

■貨車司機遭尾板夾頭重傷工業意外，警員到場進行調查。

■疑司機在操控貨車尾板關上期間，不慎頭部被
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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